附件1：
[bookmark: _GoBack]评定期间相关注意事项
一、关于加分材料
（一）各活动申报均需学生出示所申报活动的相关材料复印件（包括证书、聘书、奖状、活动证明等）。
（二）凭加盖公章的证书、聘书、活动证明（需附名单）作为加分依据材料，但所有加分均以本细则为准，不以相关材料的建议加分为准。
二、关于申报支撑材料的认定时间
用于计算综合素质考评的加减分支撑材料，应从2024年9月1日当日计算，截止日期为2025年8月31日（含当日）；以对应材料的公示、发文等的落款日期为准。
三、组成各班奖学金评定小组的方式
评定小组总人数应为本班级班委人数的2倍，其中普通学生代表的确定，应秉承公平公正公开原则，在班内进行班级全体成员同意的民主推选方法。
四、其他要求
（一）一般活动不可重复申报，除获得某项资格证，在有效期内皆可申报加分。
（二）本加分准则按学校、学院实际情况每年将做相应调整。
（三）所有以下方案所提及的加分情况，最高累计加分不得超过100分，超过100分仍按100分计算。
（四）如有非公共选修课挂科者，一律不得参与评先评优，受过惩处的根据惩处文件要求执行。
